南宁市卫生学校关于食堂劳务派遣服务项目参数、价格及服务方案公开征集公告
（服务类）

[bookmark: OLE_LINK6]根据我校食堂劳务派遣服务项目采购工作需要，现拟对食堂劳务派遣服务项目公开进行参数、价格及服务方案的征集。诚邀具备相关资质和经验服务机构参与，为我校提供宝贵的市场信息和建议。
一、项目背景与目的
[bookmark: OLE_LINK5]为保障师生基本生活，我校两校区（相思湖校区、黎塘校区）现有三个食堂、三个小卖部在经营。现需要设置：运营执行总监、厨师长、副厨师长、厨师、打荷、班长（领班）、糕点师、煮粉工，白案高工、白案勤杂工出入库打单员、勤杂工、小吃烧卤师傅、IC卡充值员、送水工、司炉工、小卖部领班、小卖部售货员等岗位，预计需求劳务派遣人员约226人，但实际派遣人数以食堂实际需求为准。本次公开征集旨在全面了解当前食堂劳务派遣服务的市场状况、技术标准、服务模式及价格水平，为我校后续科学、合理地制定采购需求提供决策依据。    
二、项目服务内容及控制价
	[bookmark: OLE_LINK4]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控制单价（元）

	1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学校食堂劳务派遣服务项目
	运营执行总监
	名
	1
	9000

	2
	
	厨师长
	名
	2
	5200

	3
	
	副厨师长
	名
	2
	5000

	4
	
	厨师
	名
	12
	4500

	5
	
	打荷
	名
	5
	3600

	6
	
	班长/领班
	名
	7
	3600

	7
	
	糕点师
	名
	5
	3800

	8
	
	煮粉工
	名
	4
	3600

	9
	
	白案高工
	名
	1
	6000

	10
	
	白案勤杂工
	名
	5
	3200

	11
	
	出入库打单员
	名
	1
	3500

	12
	
	勤杂工
	名
	160
	3100

	13
	
	小吃、烧卤师傅
	名
	3
	3800

	14
	
	IC卡充值员
	名
	1
	3300

	15
	
	司炉工
	名
	2
	3500

	16
	
	小卖部售货员
	名
	15
	3100

	合计
	
	226
	

	控制总价（月）（大写）：__柒拾肆万玖仟柒佰元整__（小写：¥__749700_）      


三、需提交的征集材料及要求
参与征集的供应商需按以下顺序准备并提交材料（格式自拟）：
1.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3.项目服务需求及报价方案（详见附件，单项报价不能超过项目控制单价，总价不能超过项目控制总价）。
4.其他建议：针对学校的服务建议，以及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任何意见建议。
四、参与征集单位资格要求
1.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依法能提供本次项目服务的供应商。
2.本项目资格要求：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3.特定资格条件：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劳务派遣证》。
4.不接受联合体提交材料。
五、公告时间及提交方式
[bookmark: OLE_LINK7]公告期限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_35个工作日。请意向单位于2026年42026年5月_296日18：00分止前将所需提供的征集材料一式_3_份装入档案袋密封，并在密封袋四周盖章，档案袋上注明项目名称、报名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并加盖单位公章，报送至南宁市西乡塘区罗文大道16号南宁市卫生学校，如邮寄请联系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联系人。同时于截止期限前将服务响应及报价方案可编辑版本发送至电子邮箱：1431984219@qq.com	Comment by 铭泉: 本项目需求较复杂，请后勤充分考虑时间是否充裕。
备注：除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外，其它所提供的材料，如：报价方案、服务方案等不能出现报名公司及货物品牌名称，否则作无效处理。
六、其他说明
1.本次公开征集仅为我校了解市场情况、收集信息之用，不构成任何采购承诺，不作为后续招标、谈判或询价的唯一依据。我校无需对所有提交材料的供应商作出回应。  
2.所提交材料恕不退还，我校承诺对商业信息予以保密。  
3.供应商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如发现虚假信息，将取消其参与资格。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4.在征集期间，我校可能根据项目需要要求供应商进行补充说明，敬请配合。
5.未按要求提交资料或超期者视为自动放弃。
七、对本次公告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bookmark: OLE_LINK1]项目归口管理部门_后勤保障科（安全保卫科）__，联系人：_赵老师_，联系电话：_13707812314 
联系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罗文大道16号南宁市卫生学校

附件：南宁市卫生学校食堂劳务派遣服务项目服务响应及报价方案
                                     

南宁市卫生学校
                                             2026年4月232026年4月27日
[bookmark: _GoBack]
附件：

南宁市卫生学校食堂劳务派遣服务项目服务响应及报价方案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响应
单位
数量
单项报价（元）

	[bookmark: _Hlk227838036]1
学校食堂劳务派遣服务项目
一、学校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学校现有三个食堂、三个小卖部在经营(其中相思湖校区2个食堂D1、D2和2个小卖部，现有学生和职工约7500人，黎塘校区1个食堂1个小卖部，约有学生及职工2300人)。为保障师生基本生活，现需要设置：运营执行总监、厨师长、副厨师长、厨师、打荷、班长（领班）、糕点师、煮粉工，白案高工、白案勤杂工出入库打单员、勤杂工、小吃烧卤师傅、IC卡充值员、送水工、司炉工、小卖部领班、小卖部售货员等岗位，共计需求劳务派遣人员226人。
二、人员需求及劳务工资上控价
（一）人员需求
1.相思湖校区D1食堂（含小卖部）：运营执行总监1名，厨师长1名，厨师5名，打荷2名，班长（领班）4名，糕点师2名，煮粉工2名，白案高工1名，白案勤杂工5名，出入库打单员1名，勤杂工70名，小吃、烧卤师傅2名，小卖部售货员7名，共计需求103人。
2.相思湖校区D2食堂（含小卖部）：厨师长1名，副厨师长1名，厨师4名，打荷3名，班长（领班）2个，糕点师2名，煮粉工2名，勤杂工54名，小吃、烧卤师傅1名，小卖部售货员5名，共计需求75人。
3.黎塘校区食堂：厨师3名，班长（领班）1名，糕点师1名，勤杂工40名，IC卡充值员1名，司炉工2名，共计需求48人。
（二）劳务工资上控价
劳务工资上控价包含劳务派遣人员养老保险等所有费用。
（人员需求及劳务工资上控价详见附件《两校区食堂小卖部岗位需求表（劳务）》）。




	两校区食堂小卖部岗位需求表（劳务）
	

	[bookmark: _Hlk227837959][bookmark: _Hlk227838635]序号
	工种
	相思湖校区D1食堂
	相思湖校区D2食堂
	黎塘校区食堂
	劳务工资上控价（人/月/元）
	备注	Comment by 铭泉: 建议加一栏“劳务工资报价”，以便于供应商对单项进行报价
	
劳务工资报价

	[bookmark: _Hlk227048464][bookmark: _Hlk227837970]1
	运营执行总监
	1
	0
	0
	9000
	负责管理两校区
	

	2
	厨师长
	1
	1
	0
	5200
	
	

	3
	副厨师长
	1
	1
	0
	5000
	
	

	4
	厨师
	5
	4
	3
	4500
	
	

	5
	打荷
	2
	3
	0
	3600
	需要飞水配合厨师打下手
	

	[bookmark: _Hlk227048383]6
	班长/领班
	4
	2
	1
	3600
	
	

	7
	糕点师
	2
	2
	1
	3800
	
	

	8
	煮粉工
	2
	2
	0
	3600
	
	

	9
	白案高工
	1
	0
	0
	6000
	
	

	10
	白案勤杂工
	5
	0
	0
	3200
	
	

	11
	出入库打单员
	1
	0
	0
	3500
	
	

	12
	勤杂工
	69
	54
	37
	3100
	
	

	13
	小吃、烧卤师傅
	2
	1
	0
	3800
	
	

	14
	IC卡充值员
	0
	0
	1
	3300
	
	

	15
	司炉工
	0
	0
	2
	3500
	
	

	16
	小卖部售货员
	7
	5
	3
	3100
	
	

	合计
	103
	75
	48
	749700
	
	

	总计
	226
	　
	　
	


三、项目服务要求	Comment by 铭泉: 售货员等岗位未列服务要求，是否由供应商补充，如是，请提出。
1.服务方服务要求：保证膳食出品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保证出品的质量、份量，定期变换菜谱，如有临时接待、大型活动、突发情况的用餐，应积极配合提前做好按时用餐的准备工作。工作人员须持健康证和培训证上岗，遵守学校食堂管理条例，保证厨房、餐厅的清洁卫生，符合卫生标准。对配备的厨房用具等设备设施安全合理使用。对服务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及管理。每年对炊事人员进行1次体检，合格者准予上岗。（费用是否由中标商支付相关费用）对身体健康达不到标准的人员，应及时调整更换。负责做好食堂餐厅的消防安全，保证劳务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食堂环境整洁卫生，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2.食堂劳务人员配备要求：
2.1运营执行总监；具备有餐饮服务、人员管理、运营管理、食品安全与卫生管理、成本控制、库存管理及相关的安全管理，有良好的服务能力，有较强的沟通与协作能力，应急处理能力，组织安全培训与演练。
2.2.厨师长、副厨师长、厨师；须具备初级及以上厨师资格证。
    2.3.打荷；熟悉将待烹饪的食材进行初步处理，如清洗、去皮、切割、分类等。
2.4. 班长/领班；具有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与卫生管理、成本控制、库存管理及相关的安全管理，有良好的服务能力，有较强的沟通与协作能力。
2.5.糕点师；熟悉各类面点制作操作技能。
2.6.煮粉工；熟练掌握煮粉的流程和技巧，按照标准为师生煮出美味的粉类食品，确保煮粉的火候、时间恰当，保证粉的口感和品质
2.7.白案高工；熟悉各类白案食品制作及操作技能培训。
2.8.白案勤杂工；身体健康，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2.9.出入库打单员；熟悉电脑操作，熟练出入库管理系统，具有资产管理、库存管理、单据管理的能力或经验。
2.10.各类勤杂人员（包括切配员、分菜服务员、洗菜厨工、洗碗杂工、卫生保洁等）若干人；身体健康，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2.11.小吃、烧卤师傅；熟练掌握各类小吃、烧卤的制作与工艺。
2.12.IC卡充值员；熟悉电脑操作，有资金管理能力，会算数，会统计分析，了解充值办卡等业务，解答师生关于卡务相关问题和咨询，有一定财务经验，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协作能力。
2.13.司炉工；熟悉操作锅炉设备，监控锅炉的运行参数。
2.14.小卖部售卖员；熟悉电脑操作，会算数，会统计、熟悉商品价格、规格、性能等信息，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协作能力。
3.食堂工作人员应按相应规定持有厨师证、健康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培训合格证等相关证件，要求品行端正，职业素质好。
4.各岗位劳务人员年龄要求：男，不超过55岁；女，不超过50岁。具体食堂劳务人员配备以采购人实际要求为准。
四、服务质量及卫生标准
1.服务方按国家、自治区食品卫生部门有关职业学校食堂和饮食行业的规定进行管理。
2.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等要求开展工作，按照饮食行业相关要求规范操作，杜绝食堂火灾和事物中毒事故发生。因服务方管理不善造成人员食物中毒等安全事故，或受到工商部门或卫生防疫部门处罚，由服务方承担一切责任。
3.保证制作、销售的食品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卫生、安全标准，保证一日早、中、晚餐正点、足量（每份饭菜数量）、优质（质量保证体系），做到品种多样化（每天列出供应品种，每周列出下周菜谱）。要求饭菜质量好，味道可口（色香味俱全），菜品丰富、新鲜、保温好。
五、其他要求
1.劳务派遣人员的聘用，按学校食堂实际需求聘用。
2.劳务人员休息安排：
(1)保证每周休一天，每天工作时间不超8小时（如超出8小时并经校方同意的加班，甲方另付加班补贴，加班补贴标准:早晚班厨师级别按45元/班/人，其他工作人员按35元/班/人;其他班次人员加班补贴=月工资÷出勤天数×加班天数。）
(2)国家法定节假日应安排休息，如工作特殊性员工不得休息的，校方则另安排加班员工补休或者按《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员工3倍工资。
(3)寒暑假期间正常情况下校方不支付劳务费。如因特殊情况校方需劳务公司安排人员临时上班的则必须配合，费用则参考合同费用标准按天计算。
项
1
749700

	合计金额：（大写）：__柒拾肆万玖仟柒佰元整__（小写：¥__749700_）

	商务条款

	合同签订期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必须签订合同。

	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限：1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服务质量要求
	达到行业标准和采购人的相关标准和要求。

	报价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本项目报价包括本项目全部服务价格以及一切税金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1）服务的价格（含劳务派遣人员费用、税金、管理服务费和其它合理费用）；
（2）代发的人员工资、代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3）必要的各项税金等。
注：1.本项目费用主要分为劳务派遣人员费用、税金、管理服务费和其它合理费用四个部分。
2.本项目为整体服务包干项目，竞标报价中应包含所有服务内容，成交后采购人服务期内不再另行支付额外费用。
3.以每项工种的劳务工资上控价为最高限价，供应商报价评审时不能高于上控价，竞标人竞标报价超本项目最高限价的作无效竞标处理。	Comment by 铭泉: 供应商报价不能高于最高限价	Comment by 铭泉: 公开征集环节，建议完善相关表述。

	验收标准
	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后，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进行人员核验，采购人在收到通知后七个工作日进行核验，核验合格后，由双方签署核验单并加盖公章，双方各执一份。核验合格条件如下：
（1）以满足采购单位用工岗位要求为标准。
（2）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未能对采购单位的实际情况安排人员导致辅工勤人员劳务派遣服务项目不能顺利进行的，采购单位不予验收。
（3）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付款条件
	1.本项目无预付款。
2.自合同签订后，按派遣人月数成交价（即劳务工资人月单价）由采购人按期支付给成交供应商；采购人于次月25日前结清上一期费用。成交供应商需按月足额发放派遣人员的工资并依法缴纳社保。
3.每期最后一个月的15日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当期的《劳务外包费用计算清单》和增值税发票等相关资料，经采购人审核无误后，于7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期数服务费。

	三、其他要求

	其他要求
	1.竞标人结合本项目服务需求及要求于竞标文件中提供项目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流程、管理服务架构、管理方法、用工人员档案管理、薪资管理等方面；客户服务及关系维护；用工招聘及选拔资源（含人员招聘、调配等）；管理服务团队；派遣人员利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应以保证派遣人员享受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受益最大化为标准提供服务方案。
2.如有，请提供履约能力相关证明或业绩证明。
3.项目服务方案由供应商根据自身能力提供方案及承诺，对于以虚假承诺谋取中标的供应商将自行承担后果，其违法行为将报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说明：所有价格均用人民币表示，单位为元，精确到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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